
社
會
工
作
者
如
何
協
助
慢
性
精
神
病
患
{
家
屬
之
疾
病
管
理

、
拉
削
丟
面

談
到
精
神
病
患
的
照
顧
問
題
涉
及
兩
個
層
面
﹒
﹒
疾
病
管
理
與
相
處
關

係
。
因
精
神
病
患
屬
於
思
考
、
知
覺
、
情
感
等
多
方
面
障
礙
的
疾
病
，
判
斷

力
、
獨
立
生
活
能
力
薄
弱
，
在
疾
病
控
制
、
與
生
活
上
相
當
仰
賴
家
屬
，
因

此
論
及
家
屬
對
精
神
病
患
的
照
顧
問
題
，
主
要
是
涉
及
這
兩
個
層
面
。
但
相

關
文
獻
及
臨
床
表
現
顯
示
，
家
屬
在
面
臨
疾
病
管
理
與
相
處
關
係
上
卻
遭
遇

相
當
的
困
境
。
如
筆
者
三
九
九
四
)
的
研
究
發
現
，
家
屬
執
行
疾
病
管
理

的
情
形
並
不
如
預
期
的
佳
，
可
能
與
家
屬
在
執
行
疾
病
管
理
所
遭
遇
的
困
難

有
關
.
，
而
生
活
相
處
方
面
，
臨
床
上
我
們
常
可
看
見
家
屬
不
斷
投
入
到
患
者

因
疾
病
產
生
的
急
性
症
狀
發
作
、
懶
散
態
度
、
不
良
生
活
習
慣
、
以
及
干
擾

行
為
等
問
題
中
，
家
屬
愈
是
投
入
，
愈
是
對
患
者
有
滿
腔
的
不
滿
與
挫
折
，

長
期
付
出
的
結
果
，
家
屬
瀕
臨
耗
竭
的
邊
緣
。
鑒
於
家
屬
對
精
神
病
患
的
疾

病
管
理
與
生
活
照
顧
上
扮
演
極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為
了
能
有
效
的
提
昇
家
屬
的

牟
秀
羔
口

能
力
，
本
文
試
圖
從
家
屬
的
角
度
來
探
討
其
在
疾
病
管
理
與
相
處
關
係
上
所

面
臨
的
困
境
為
何
?
並
期
待
能
做
為
醫
療
體
系
相
關
福
利
體
系
改
善
其
服
務

輸
送
系
統
之
參
考
。

二
、
精
神
疾
病
管
理
與
其
困
境

醫
療
體
系
相
當
倚
重
家
屬
能
參
與
治
療
計
畫
，
期
待
家
屬
擔
負
部
分
疾

病
控
制
責
任
，
做
好
疾
病
管
理
，
以
有
效
預
防
疾
病
的
惡
化
與
復
發
。
精
神

病
因
真
有
慢
性
化
、
復
發
性
高
的
特
色
，
而
且
這
類
患
者
通
常
會
有
自
我
照

顧
能
力
與
社
會
功
能
退
化
的
情
形
。
因
此
醫
療
體
系
期
待
家
屬
所
做
的
疾
病

管
理
可
包
括
三
項
功
能
(
門
口
什
m
m
s
g且
已
忘
學
們
自
汁
旦
旦ω
侮
的
O
B
E
R

-
-
v
∞
也
)付

積
極
治
療
功
能.. 

指
督
促
其
就
醫
、
服
藥
，
以
控
制
患
者
之
急
性
症

狀
為
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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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生
活
支
持
功
能
.. 
指
協
助
其
維
持
規
律
生
活
作
息
、
自
我
照
顧
能

力
、
以
及
相
關
社
會
生
活
關
係
'
並
給
予
其
情
緒
支
持
，
以
協
助
患
者
之
生

活
功
能
為
主
。

已
追
蹤
聯
繫
功
能
.. 
指
監
督
其
病
情
變
化
及
生
活
情
形
，
隨
時
告
知
醫

療
人
員
，
以
建
立
良
好
危
機
處
理
能
力
為
主
。

在
筆
者
對
家
屬
所
作
的
研
究
發
現
(
牟
秀
善
，
一
九
九
四
)
，
慢
性
精

神
患
者
家
屬
較
能
督
促
患
者
就
診
的
只
佔
一
王

﹒

三
玄
，
督
促
其
吃
藥
的
佔

三
0
.

三
%
'
協
助
患
者
規
律
生
活
習
慣
者
佔

一
八
﹒

四
%
，
而
能
告
知
醫

療
人
員
關
於
患
者
的
生
活
與
病
情
變
化
者
不
超
過
十
五
%
。
這
些
顯
示
家
屬

的
疾
病
管
理
情
形
並
不
如
預
期
。
這
些
現
象
讓
我
們
不
禁
思
索
，
家
屬
究
竟

面
臨
那
些
困
境
?
筆
者
根
據
相
關
文
獻
及
臨
床
經
驗
，
將
家
屬
所
面
臨
的
困

境
歸
納
為
四
方
面
.. 

一
、
患
者
拒
絕
治
療
，
二
、
醫
療
體
系
的
被
動
態
度
，

三
、
資
源
置
乏
，
四
、
參
考
團
體
的
支
持
有
限
。
以
下
便
將
分
別
從
四
方
面

來
探
討
如
何
協
助
家
屬
執
行
疾
病
的
管
理
。

八
鬥
患
者
的
拒
絕
治
療
常
是
家
屬
疾
病
管
理
困
難

的
主
因

我
們
的
社
會
對
精
神
病
的
看
法
較
為
負
面
，
罹
患
這
種
病
的
人
似
乎
意

味
著
危
險
、
可
怕
、
以
及
無
能
的
，
這
相
當
阻
礙
患
者
自
己
生
病
的
事
實
，

而
產
生
拒
絕
治
療
的
態
度
﹒
，
而
且
長
期
服
藥
治
療
所
造
成
的
生
活
上
的
不
方

便
，
也
易
使
得
患
者
不
太
願
意
遵
循
醫
囑
。
因
此
家
屬
在
執
行
疾
病
管
理
所

面
臨
的
首
要
阻
力
，
便
是
來
自
患
者

。

一
般
來
說
，
患
者
拒
絕
治
療
是
指
拒
絕
就
醫
、
服
藥
或
相
關
生
活
功
能

等
要
求
，
家
屬
這
時
雖
無
法
執
行
「
積
極
治
療
」
與
部
分
「
生
活
支
持
」
功

能
，
但
至
少
尚
能
發
揮
情
緒
支
持
與
「
追
蹤
聯
繫
」
功
能
，
這
些
對
患
者
的

疾
病
復
發
仍
然
具
有
預
防
性
的
效
果
，
可
是
常
見
的
是
家
屬
面
臨
患
者
拒

絕
，
很
容
易
產
生
挫
折
、
無
助
的
情
緒
，
他
們
似
乎
已
沒
有
足
夠
的
精
力
與

能
力
來
進
一
步
處
理
，
在
不
願
引
發
進
一
步
衝
突
的
前
提
下
，
很
快
的
便
轉

為
消
極
被
動
，
甚
至
放
棄
的
態
度
，
大
大
的
影
響
其
執
行
疾
病
管
理
的
意

f向
國
門
3

店
開
開
〈

所
以
當
家
屬
面
臨
患
者
拒
絕
治
療
時
，
醫
療
體
系
能
適
時
提
供
足
夠
的

支
援
系
統
將
是
有
效
協
助
家
屬
繼
續
執
行
疾
病
管
理
，
尤
其
是
建
立
良
好
的

醫
療
關
係
、
順
暢
的
溝
通
管
道
，
方
便
危
機
處
理
程
序
等
。
不
僅
可
讓
家
屬

知
道
有
問
題
時
可
以
找
誰
討
論
，
用
什
麼
方
法
可
以
找
到
，
讓
家
屬
方
便
與

醫
療
人
員
商
量
所
面
臨
的
問
題
，
減
緩
情
緒
挫
折
，
而
且
醫
療
人
員
也
可
以

提
供
相
關
的
策
略
與
服
務
(
如
緊
急
床
位
安
排
、
居
家
治
療
、
處
理
干
擾
行

為
等
策
略
)
，
安
撫
家
屬
挫
敗
慌
亂
的
情
緒
，
增
強
其
「
生
活
支
持
」
與

「
追
蹤
聯
繫
」
方
面
的
能
力
，
這
種
種
的
支
援
是
可
以
減
退
患
者
因
拒
絕
治

療
所
可
能
造
成
的
影
響
。

∞
醫
療
體
系
的
被
動
態
度
讓
家
屬
在
疾
病
管
理

上

的
支
持
有
限

大
體
來
說
，
透
過
良
好
醫
療
關
係
可
以
明
確
傳
達
醫
病
雙
方
彼
此
的
期

待
，
促
進
雙
方
的
合
作
，
增
進
病
患
的
治
療
效
果
。
但
許
多
研
究
指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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牟
秀
善
，
一
九
九
四
)
，
醫
療
人
員

對
患
者
及
家
屬
的
態
度
過
於
被
動
，
家
屬
普
遍
感
到
不
滿
。
家
屬
認
為
醫
療

人
員
的
態
度
過
於
被
動
，
與
家
屬
接
觸
時
間
過
少
，
他
們
通
常
對
於
疾
病
與

治
療
的
知
識
並
不
清
楚
，
也
不
確
知
患
者
目
前
的
現
況
，
對
於
家
屬
在
整
個

過
程
中
可
以
發
揮
的
功
能
所
知
有
限
，
當
面
臨
患
者
疾
病
相
關
問
題
，
也
不

知
道
要
找
誰
.... 

等

。
而
在
筆
者
三
九
九
四
)
的
研
究
中

也
發
現
，
家
屬

對
於
醫
療
人
員
所
傳
達
的
醫
療
訊
息
情
形
僅
有
五
成
的
家
屬
知
道
就
醫
、
服

藥
、
心
理
支
持
對
疾
病
治
療
的
重
要
性
，
其
他
如
協
助
規
律
生
活
作
息
、
訓

練
自
我
照
顧
能
力
以
及
監
督
病
情
變
化
的
重
要
性
，
僅
有
三
成
的
家
屬
表
示

知
道
，
至
於
知
道
能
主
動
與
醫
療
人
員
聯
繫
者
，
各
僅
佔
一
八
﹒
五
%
。
這

些
均
顯
示
醫
療
體
系
對
於
協
助
家
屬
增
強
疾
病
管
理
能
力
的
努
力
稍
嫌
被
動

了
。

醫
療
人
員
主
動
建
立
良
好
的
醫
療
關
係
是
可
以
強
化
家
屬
的
疾
病
管
理

能
力
。
醫
療
人
員
可
從
接
個
方
面
來
增
強
醫
療
關
係

.. 

L

建
立
方
便
的
聯
繫
管
道
，
主
動
讓
家
屬

知
道
遭
遇
疾
病
相
關
問
題

時
，
可
與
誰
聯
繫
。

n
f
L更
明
確
傳
達
疾
病
管
理
的
內
容
，
不
僅
強
調
「
積
極
治
療
」
的
重
要

性
，
尤
其
更
加
強
「
生
活
支
持
」
、
「
追
蹤

聯
繫
」
兩
方
面
的
功
能
，
協
助

家
屬
了
解
自
己
的
能
力
範
圍
，
一
譯
家
屬
知
道
在
他
們
的
能
力
範
圍
內
可
以
做

些
什
麼
、
對
患
者
有
多
大
的
幫
助
，
試
圖
接
納
家
屬
執
行
疾
病
管
理
的
困

難
，
適
時
調
整
可
以
執
行
的
疾

病
管
理
內
容

，
讓
家
屬
在
其
能
力
範
圍
內
有

效
的
執
行
疾
病
管
理
。

1

增
強
家
屬
對
疾
病
治
療
與
照
顧
知
識
的
了
解
，
包
括
病
情
、
治
療
內

容
、
問
題
行
為
的
處
理
、
以
及
危
機
處
理
能
力

... 

等
。
不
僅
是
單
向
性
的
衛

教
，
如
衛
教
單
張
、
單
向
性
教
導
.
，
並
且
在
醫
療
人
員
時
間
允
許
下
，
亦
可

多
增
加
有
討
論
分
享
機
會
的
會
談
與
座
談
會
。

d
u更
主
動
的
傳
達
情
緒
支
持
態
度
，
接
納
家
屬
對
病
患
的
負
面
情
緒
，

關
心
其
在
治
療
過
程
中
的
需
要
，
更
有
利
於
醫
療
關
係
的
建
立
。

目
社
區
資
源
的
置
乏
，
家
屬
樂
乎
是
獨
立
照
顧
患
者
，

精
力
耗
竭
的
結
果
容
易
造
成
家
屬
放
棄
患
者
，
不
利

家
屬
的
疾
病
管
理

家
屬
的
另
一
最
大
問
題
是
資
源
的
置
乏
。
急
性
床
位
雖
急
速
在
擴
增
但

仍
嫌
不
足
，
社
區
復
健
機
構
更
是
寥
寥
可
數
，
像
是
康
復
之
家
、
庇
護
性
工

廠
、
社
區
復
健
中
心
等
。
健
保
實
施
後
，
獎
勵
私
人
設
置
社
區
復
健
機
構
條

例
，
似
乎
並
無
利
於
社
區
復
健
機
構
的
建
立
。
況
且
又
面
臨
長
期
收
容
床
位

缺
乏
的
同
時
，
家
屬
錢
乎
是
獨
立
在
照
顧
患
者
，
所
需
要
擔
負
的
壓
力
可
想

而
知
。
長
期
精
力
耗
竭
的
照
顧
患
者
，
家
屬
是
很
容
易
放
棄
患
者
的
，
結
果

便
是
家
屬
不
情
願
照
顧
患
者
，
更
遑
論
做
好
疾
病
管
理
。

究
竟
精
神
醫
療
是
要
走
向
社
區
化
或
機
構
化
?
社
區
化
的
優
點
是
能
提

供
患
者
較
多
元
的
復
健
機
會
，
大
幅
減
緩
患
者
功
能
退
化
情
形
，
住
在
社
區

中
或
家
庭
中
，
所
處
的
情
緒
支
持
環
境
也
較
佳
。
但
在
台
灣
社
區
機
構
無
法

順
利
成
立
，
家
屬
幾
是
獨
立
在
照
顧
患
者
，
患
者
也
幾
乎
只
能
待
在
家
中
，

並
無
法
進
一
步
的
接
受
復
健
治
療
。
目
前
醫
院
內
的
日
問
病
房
是
家
屬
較
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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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用
的
資
源
，
也
將
其
視
為
復
健
機
構
，
但
健
保
實
施
後
，
對
日
間
病
房
的

給
付
並
不
合
理
，
各
醫
院
均
有
削
減
日
間
病
房
的
人
力
投
入
傾
向
，
其
品
質

勢
必
逐
漸
惡
化
，
這
在
推
廣
社
區
化
機
構
原
本
窒
礙
難
行
的
情
況
下
，
無
異

更
是
雪
上
加
霜
。

至
於
長
期
收
容
機
構
，
筆
者
認
為
政
府
不
應
一
昧
的
排
斥
長
期
收
容
機

構
的
需
要
。
在
精
神
病
的
治
療
中
，
有
部
分
患
者
對
藥
物
治
療
效
果
佳
，
當

這
些
患
者
是
屬
於
破
壞
行
為
傾
向
強
者
，
對
家
庭
的
威
脅
極
大
，
且
目
前
照

顧
患
者
多
為
父
母
，
一
旦
父
母
年
邁
無
力
照
顧
或
雙
亡
時
，
常
面
臨
患
者
的

安
置
問
題
。
在
目
前
推
行
社
區
化
受
阻
的
情
形
下
，
政
府
至
少
應
接
受
這
兩

類
患
者
之
家
屬
對
長
期
收
容
機
構
。

個
參
考
團
體
的
支
持
有
限
，
無
法
支
持
家
屬
的

疾
病
管
理
能
力

根
據
理
性
行
為
模
式
，
當
一
個
人
知
覺
到
重
要
他
人
(
如
親
友
、
鄰

居
、
宗
教
團
體
等
)
的
意
見
時
，
通
常
會
有
效
影
響
當
事
人
的
行
為
。
不
幸

的
是
一
般
大
眾
對
精
神
病
了
解
相
當
有
限
，
甚
至
存
有
諸
多
的
誤
解
，
參
考

團
體
通
常
較
家
屬
更
不
了
解
患
者
。
參
考
團
體
最
易
運
用
一
般
民
間
醫
療
觀

念
，
如
西
藥
傷
身
、
各
種
偏
方
、
四
處
尋
找
名
醫
等
來
給
予
家
屬
善
意
的
建

議
，
但
結
果
是
混
淆
了
家
屬
對
疾
病
管
理
的
態
度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精
神
病
在

社
會
所
帶
有
的
羞
恥
感
，
也
令
家
屬
自
我
孤
立
。
家
屬
不
願
讓
人
知
道
家
中

有
精
神
病
人
，
寧
願
自
我
壓
抑
，
當
家
屬
所
獲
得
的
支
持
有
限
，
很
容
易
精

力
耗
竭
，
而
削
減
其
疾
病
管
理
能
力
與
意
願
。

加
強
精
神
衛
生
教
育
的
宣
導
，
能
增
強
社
會
及
參
考
團
體
對
家
屬
的
了

解
與
體
諒
。
對
於
精
神
衛
生
教
育
的
推
廣
，
在
此
不
再
贅
述
。
但
值
得
一
提

的
是
對
精
神
病
因
的
解
釋
方
面
，
許
文
耀
及
戴
傳
間
的
研
究
二
九
九
四
)

發
現
一
般
大
眾
對
精
神
病
困
的
看
法
以
社
會
生
活
壓
力
因
素
居
多
，
這
或
許

會
有
助
參
考
團
體
表
現
更
多
的
關
心
與
包
容
。
但
對
於
較
不
具
有
社
會
刻
板

作
用
的
腦
部
生
化
因
素
，
雖
是
經
醫
學
界
證
實
的
疾
病
重
要
原
因
，
大
多
數

人
仍
表
示
不
知
道
或
沒
聽
過
，
需
要
在
推
廣
精
神
衛
生
教
育
上
再
加
強
。

三
、
相
處
關
係
之
困
境

在
精
神
病
患
的
家
庭
中
幾
乎
會
有
一
位
家
屬
全
力
照
顧
病
患
，
大
部
分

可
能
是
母
親
或
父
親
，
其
次
是
配
偶
。
家
屬
監
督
病
患
的
病
情
發
展
、
處
理

其
破
壞
行
為
、
及
配
合
治
療
的
同
時
，
為
了
保
護
其
他
孩
子
不
受
干
擾
，
減

少
家
庭
成
員
間
的
衝
突
，
大
多
鼓
勵
孩
子
向
外
發
展
。
家
屬
這
樣
的
用
心
，

卻
會
造
成
自
己
因
無
法
多
花
些
時
間
在
其
他
孩
子
身
上
而
感
到
內
疚
，
其
他

孩
子
也
常
會
覺
得
受
到
忽
略
而
感
到
不
滿
﹒
'
且
夫
妻
關
係
也
常
為
了
全
力
照

顧
生
病
的
孩
子
，
忽
略
彼
此
的
情
感
與
需
求
，
在
照
顧
患
者
的
壓
力
下
，
更

需
要
彼
此
相
互
支
持
的
同
時
，
夫
妻
卻
早
已
枯
竭
、
疏
遠
。
另
外
，
如
果
家

屬
是
配
偶
，
那
健
康
的
一
方
要
負
擔
的
角
色
壓
力
包
括
家
計
、
照
顧
患
者
、

身
兼
父
母... 

，
長
期
下
來
，
這
位
家
屬
也
會
負
荷
不
了
。

家
屬
處
在
這
種
愧
疚
、
憤
怒
、
混
亂
的
家
庭
互
動
中
，
很
難
顧
及
自
己

的
需
要
，
保
有
自
我
的
發
展
，
僅
能
孤
單
的
投
入
到
患
者
的
治
療
關
係
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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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長
期
相
處
下
來
，
彼
此
很
容
易
形
成
一
種
既
緊
密
又
痛
苦
的
矛
盾
關
係
，

稱
為
共
依
存

(
8
會
有
E
S
Q
)
。
這
種
共
依
存
關
係
通
常
發
生
在
慢
性
疾

病
、
身
心
疾
病
或
藥
物
濫
用
患
者
的
家
庭
中
，
尤
其
是
發
生
在
患
者
與
主
要

照
顧
者
之
間
。
一
般
來
說
這
些
患
者
的
行
事
較
無
法
為
自
己
負
責
，
照
顧
者

為
他
們
不
斷
的
操
心
，
試
圖
解
決
控
制
患
者可
能
會
引
發
的
問
題
。
隨
著
患

者
的
情
況
惡
化
這
種
關
係
將
愈
嚴
重
。
久
而
久
之
，
照
顧
者
似
乎
只
忙
著
處

理
患
者
的
問
題
，
忽
略
了
自
我
的
需
要
，
他
們
的
生
活
已
習
於
依
附
在
不
斷

為
患
者
付
出
的
關
係
中
了
。
結
果
是
他
們
責
怪
患
者
總
是
在
惹
問
題
，
不
滿

患
者
的
無
能
與
不
負
責
任
，
而
患
者
也
忿
恨
照
顧
者
的
處
處
控
制
，
雙
方
關

係
便
在
這
一
連
串
的
失
望
、
憤
怒
、
無
助
中
互
動
。
這
種
相
互
糾
結
的
關

係
'
在
精
神
病
患
的
家
庭
中
更
是
常
常
可
見
。

四
、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家
膚
的
協
助

精
神
病
患
因
疾
病
影
響
，
需
依
賴
家
人
生
活
，
更
易
造
成
這
種
關
係
的

形
成
。
一
般
我
們
談
到
家
屬
的
高
情
緒
表
露(
E
m
y
o
B
o
t
s

且
自
可
門
。
但
一

O
D
)

，
如
過
度
介
入
，
過
度
保
護
，
敵
意
與
批
評... 

等
，
都
可
視
為
是
共
依
存
關

係
的
態
度
表
現
。
研
究
顯
示
家
屬
的
高
情
緒
表
露
與
患
者
的
復
發
率
有
正
向

關
係
(
〈
g
m
g
且
已

-
E
∞
品
)
。
但
我
們
須
了
解
家
屬
的
這
些
態
度
，
或

許
可
說
是
慢
性
身
心
患
者
相
處
的
正
常
反
應
，
尤
其
家
屬
處
於
負
面
社
會
刻

板
印
象
、
以
及
相
當
有
限
的
社
區
與
醫
療
資
源
中
，
家
屬
只
能
困
居
家
中
與

患
者
的
疾
病
對
抗
，
很
難
有
喘
口
氣
的
機
會
自
患
者
的
問
題
中
超
脫
，
長
期

以
往
，
很
容
易
會
有
共
依
存
的
反
應
。
而
這
種
共
依
存
的
關
係
?

也
反
應
出

相
當
特
殊
的
性
質
.. 

家
屬
全
力
投
入
到
照
顧
關
係
中
，
不
僅
有
共
依
存
反

應
，
也
剝
奪
了
患
者
殘
餘
功
能
的
發
展
.
，
但
若
不
投
入
，
患
者
缺
於
照
顧
，

其
症
狀
變
化
也
會
令
家
人
受
不
了
。
家
屬
如
何
拿
捏
自
我
與
患
者
間
的
界
限

(
σ
o
c且
向
呵
)
，
考
驗
家
屬
與
專
業
人
員
的
智
慧
。
以
下
我
們
將
試
圖
探
討

如
何
協
助
家
屬
處
理
共
依
存
的
問
題
。

付
打
破
家
屬
的
固
有
想
法.. 

打
破
家
屬•. 

「
病
人
有
問
題
?
代
表
家
人

也
有
問
題
」
、
「
病
人
又
不
穩
定
，
三
疋
是
我
哪
裡
做
錯
了
」
、
「
我
不

好
」
、

「
我
一
定
做
得
不
夠
，
事
情
才
會
變
成
這
樣
」
、
「
一
定
是
我
做
不

好
，
他
才
會
發
病
」
的
想
法
，
肯
定
家
屬
對
患
者
所
做
的
一
切
努
力
，
讓
家

屬
接
受
「
關
心
自
己
，
為
自
己
著
想
，
並
不
代
表
自
私
」
'
相
信
「
患
者
亦

要
適
度
的
為
自
己
的
行
為
負
責
L
o

。
籽
減
家
屬
的
罪
惡
感
.. 

其
實
家
屬
很
容
易
對
患
者
的
生
病
的
事
實
尋

找
歸
因
，
他
會
想
是
什
麼
影
響
患
者
生
病
，
許
多
家
屬
通
常
會
反
省

「
是
否

平
時
對
他
太
嚴
格
所
造
成
」
、
「
如
果
當
初
我
能... 

，
今
天
他
就
不
會
生
病

了
」
... 

，
家
屬
很
容
易
會
有
類
似
的
罪
惡
感
。
隨
著
罪
惡
感
的
驅
使
，
會
更

想
要
努
力
做
些
什
麼
來
預
防
或
控
制
，
不
知
不
覺
中
易
於
過
度
犧
牲
自
我
投

入
到
患
者
的
問
題
中
。
瞭
解
家
屬
罪
惡
感
的
緣
由
、
接
納
家
屬
的
情
緒
、
讓

家
屬
對
患
者
的
疾
病
有
正
確
的
瞭
解
、
肯
定
家
屬
對
患
者
所
做
的
一
切
，
都

會
有
助
於
籽
解
家
屬
的
罪
惡
感
。
另
方
面
在
對
病
因
解
釋
上
，
增
強
家
屬
了

解
腦
部
生
化
因
素
是
影
響
疾
病
的
重
要
原
因
，
減
緩
民
間
疾
病
歸
因
(
如
遺

傳
等
)
所
引
發
的
罪
惡
感
，
亦
小
心
社
會
壓
力
因
素
(
如
家
庭
壓
力
)
的
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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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
解
釋
，
對
家
屬
疾
病
行
為
的
影
響
，
會
有
助
於
家
屬
從
罪
惡
感
中
超
脫
出

來
。

臼
調
整
家
屬
對
患
者
的
認
知
﹒
﹒
家
屬
長
期
與
患
者
的
疾
病
相
處
，
擔
負

過
重
的
情
緒
，
很
容
易
有
兩
種
反
應
，
有
時
低
估
患
者
的
能
力
，
以
為
患
者

什
麼
都
不
會
，
做
所
有
的
事
都
粗
心
大
意

.... 

等
，
便
樣
樣
為
患
者
做
，
患

者
失
去
嘗
試
的
機
會
.
，
或
是
對
患
者
有
不
切
實
際
的
期
待
，
希
望
患
者
能
有

那
些
表
現
，
而
一
昧
的
敦
促
，
結
果
徒
增
失
望
的
情
緒
，
不
僅
剝
奪
患
者
發

展
的
機
會
，
也
影
響
了
雙
方
的
關
係
。

嚐
試
調
整
家
屬
對
患
者
的
看
法
，
讓
家
屬
從
多
方
面
角
度
來
看
待
患

者
，
發
現
患
者
有
能
力
的
一
面
，
會
讓
家
屬
放
鬆
下
來
，
願
意
耐
性
的
讓
患

者
有
多
一
些
嘗
試
的
機
會
，
是
有
助
於
減
輕
家
屬
的
犧
牲
與
失
望
。
另
方
面

也
可
以
多
鼓
勵
家
屬
多
與
其
他
家
人
或
了
解
患
者
之
親
友
及
醫
療
人
員
討
論

關
於
患
者
的
現
狀
，
可
能
的
發
展
潛
能
，
以
及
其
自
己
種
種
態
度
的
適
當

性
，
可
幫
助
家
屬
釐
清
自
己
是
否
過
於
介
入
、
保
護
患
者
，
了
解
這
些
態
度

不
僅
耗
盡
精
力
，
也
侵
犯
了
患
者
的
自
尊
範
圍
，
並
無
助
於
患
者
的
病
情
與

獨
立
。個

鼓
勵
家
屬
關
心
自
己.. 

限
制
家
屬
的
犧
牲
程
度
，
讓
家
屬
有
時
間
和

精
力
來
面
對
自
己
的
需
要
，
鼓
勵
家
屬
為
自
己
做
些
努
力
，
是
可
稍
改
善
家

屬
的
生
活
品
質
。
當
然
這
與
前
述
疾
病
管
理
的
困
境
改
善
有
密
切
關
係
'
當

家
屬
所
獲
得
的
支
持
豐
富
此
一
丁
家
屬
也
才
能
寬
心
的
卸
下
部
分
責
任
。
但
醫

療
人
員
不
斷
的
鼓
勵
家
屬
多
關
心
自
己
，
與
其
討
論
如
何
在
關
心
自
己
、
照

顧
自
己
，
與
犧
牲
自
己
、
照
顧
患
者
之
間
做
適
度
的
調
整
，
仍
會
有
助
於
提

昇
家
屬
照
顧
自
我
情
緒
的
能
力
。
另
外
家
屬
開
始
關
心
自
己

，
勢
必
影
響
家

庭
其
他
成
員
須
共
同
承
擔
一
些
責
任
，
其
他
成
員
或
許
有
些
許
的
不
諒
解
，

此
時
可
進
行
家
庭
會
談
，
讓
整
個

家
人
了
解
家
屬
的
情
況
促
進
彼
此
的
情

感
，
並
協
助
家
庭
做
部
分
的
調
整
。

由
協
助
家
屬
擴
增
支
持
網
絡.. 

醫
療
人
員
的
同
理
，
可
緩
解
家
屬
很
多

的
情
緒
問
題
，
醫
療
人
員
可
更
主
動
的
來
關
心
家
屬
.
，
另
一
方
面
，
鼓
勵
家

屬
支
持
患
者
參
加
日
問
病
房
、
及
相
關
復
健
設
施
，
鼓
勵
其
多
參
與
座
談

會
、
家
屬
團
體
，
讓
家
屬
問
彼
此
有
機
會
形
成
支
持
關
係
'
並
多
投
入
杜
區

宗
教
與
娛
樂
活
動
也
會
有
益
於
支
持
系
統
的
擴
增
。

五
、
醫
療
體
系
的
自
省

在
醫
療
體
系
中
常
見
的
現
象
是
醫
療
人
員
常
容
易
從
疾
病
治
療
效
果
的

角
度
來
要
求
或
指
責
家
屬
。
如
當
患
者
病
情
不
穩
便
容
易
認
為
與
家
屬
的
疾

病
管
理
不
力
有
關
，
或
是
不
滿
家
屬
的
敵
意
、
漠
視
或
過
度
保
護
的
態
度
，

其
實
醫
療
人
員
這
種
責
怪
態
度
並
無
法
幫
助
問
題
的
改
善
，
只
有
徒
增
家
屬

的
罪
惡
感
。
筆
者
期
待
醫
療
人
員
能
以
家
庭
系
統
的
角
度
來
看
待
疾
病
對
家

人
的
影
響
，
對
家
屬
抱
著
較
為
包
容
的
態
度
，
將
有
助
於
了
解
家
屬
的
疾
病

態
度
，
也
才
有
可
能
協
助
家
屬
以
較
健
康
的
方
式
來
為
患
者
的
疾
病
做
適
度

的
付
出
與
努
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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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且必

/、

結
論

、

整
體
而
言
，
精
神
病
患
家
屬
所
面
臨
的
困
境
極
多
，
一
方
面
需
協
助
患

者
的
治
療
過
程
，
做
好
疾
病
管
理
，
但
往
往
面
臨
來
自
患
者
、
醫
療
體
系
、

社
區
支
持
系
統
的
困
境
，
令
其
倍
感
難
行
.
，
另
方
面
在
長
期
與
患
者
的
照
顧

關
係
中
，
家
屬
其
實
很
難
有
時
間
與
精
力
自
患
者
的
關
係
中
稍
微
脫
離
，
過

度
介
入
的
結
果
，
不
僅
喪
失
自
我
，
更
因
而
影
響
與
患
者
共
處
的
生
活
關

係
。
唯
有
增
強
支
持
網
絡
才
會
讓
家
屬
更
有
意
願
來
照
顧
患
者
，
家
屬
也
才

可
能
更
有
精
力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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